
苗栗縣政府泰安溫泉公共管線系統營運管理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11日府文發字第 1090007617函發布；並自 109年 4月 1日發布日施行。 

一、 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完善營運模式及加強各項設備管理，以提高

苗栗縣泰安溫泉公共管線系統供應穩定性，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以下簡稱本局）。 

三、 本要點用詞之定義如下： 

（一）泉源：指苗栗縣泰安溫泉公共管線溫泉水權引水地點。 

（二）配水槽：指用以儲蓄、調配各供水區供應量之設備。 

（三）配水管：指自泉源、配水槽至各接用戶水表前之輸送管線。 

（四）接用戶水表：指用以計量各接用戶溫泉用水量之設備。 

（五）進水管：指自接用戶水表至給水設備前之輸送管線。 

（六）供水設備：指自泉源、配水槽、配水管至各接用戶水表間之各項設

備。 

（七）用水設備：指自接用戶水表後、進水管至給水設備間之各項設備。 

（八）給水設備：指用以調節流量或中斷水流而設之水閥。 

四、 凡於苗栗縣泰安溫泉公共管線系統供水範圍內之合法登記戶（具有觀光旅館

業營業執照、旅館業登記證、民宿登記證、觀光遊樂業執照、休閒農場登記

證、餐廳、浴室等相關事業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之業者），得向

本局申請自該管線系統接用溫泉為接用戶。 

     前項供水範圍，以苗栗縣泰安溫泉區公井 A及公井 B溫泉水權狀用水範圍

為限。 

五、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將調整溫泉供應之有關訊息通 

知接用戶。但屬臨時發生者，得於事後補行通知： 

（一）供水設備異常。 

（二）裝修、維護供水設備或配合其他工程施工。 

（三）遇天災或其他重大事故。 

（四）配合總量管制措施。 

因前項情形，致無法正常供應時，用戶不得請求損害賠償。 

六、 申請接用溫泉，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供應處所建築物權屬證明文件。 

（四）供應處所建築物公共安全、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檢查合格證明文

件。 

（五）其他經本局指定之文件。 

申請人非供應處所之建築物所有權人時，應檢具建築物所有權人出具之使 

用同意書及雙方身分證明文件；委託代辦時，亦同。 

第一項第三款之證明文件，包括建築物所有權狀影本、最近一期房屋稅繳 

納證明影本或其他足茲證明之文件。 

用水設備通過他人土地或建築物時，應取得通過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或 

管理人之同意；如有糾紛，應由接用戶自行負責。 

非營業使用之接用戶，得免附第一項第四款之文件。 

七、 數接用戶共同接用同一接用戶水表者，應推定一戶為代表戶，並應檢具全數 

共同接用戶之授權書，向本局辦理各項申請。 

前項共同接用戶之成員，本局得視情況調整之。 

八、 接用戶經本局核准接用後，應繳納溫泉使用費，並應依通知期限完成繳納。 

前項溫泉使用費，包含溫泉取用費及系統使用費，系統使用費收費標準由本 

府另定之。 

九、 供應溫泉期間，接用戶如有實際使用情形與申請核准事項不符者，應向本局 

申請異動。 

十、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暫緩受理接用戶接用、改裝或恢復之申請： 

（一）溫泉供應已達飽和。 

（二）溫泉供應有特殊困難。 

（三）溫泉供應有不穩定之虞。 

（四）配合總量管制措施。 

十一、 接用戶如需暫停溫泉供應，應向本局申請中止，並應繳清欠費；每年中止 

期間不得超過四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接用戶於中止期間屆滿前十五日內，應向本局申請恢復或廢止供應；逾 

期未申請者，本局得廢止其溫泉供應。 

十二、 接用戶如無溫泉供應之必要，應向本局申請廢止供應，並應繳清欠費。 

十三、 接用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停止供應溫泉： 

（一）擅自接用或變更用水設備，經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善。 

（二）用水設備損漏、糾紛或用水行為不當等，經限期改善，逾期仍          

未改善。 

（三）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或拒絕本局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查          

溫泉用水、給水設備或使用情形。 

（四）逾期未繳付溫泉使用費，經限期催繳，逾期仍不繳付。 

（五）連續二個月無用水紀錄。 

（六）有竊水行為。 

（七）擅自變更、毀損供水設備或其他接用戶用水設備。 

（八）辦理各項申請事項，有虛偽不實、變造、脅迫或違反誠信原則          

等行為。 

前項所稱竊水係指有下列行為之一者： 

（一）未經本局許可，自供水設備取水。 

（二）繞越所裝接用戶水表私接水管。 

（三）毀損或改變接用戶水表之構造，或以其他方法致接用戶水表失效或          

不準確。 

接用戶因第一項各款情形致本局受損害者，除接用戶應負漏失水量之溫 

泉使用費賠償責任外，本局並得追償受損設備修復等相關費用；其致本 

局應對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者，亦同；有共同實施者，應負共同責任。 

接用戶有第一項各款情形，其情節重大者，本局得廢止其溫泉供應並命 

其繳清欠費。 

接用戶經本局依職權停止供應後，經改善完成或原因消滅起十五日內， 

應向本局申請恢復或廢止供應；逾期未申請者，本局得廢止其溫泉供應， 

並命其繳清欠費。 



  

十四、 接用戶申請廢止供應或經本局依職權廢止供應，自廢止之次日起六個月後，

始得依接用程序重新申請接用溫泉；如有欠費，並應繳清。 

十五、 供水設備由本局裝設及維護。 

用水設備由接用戶裝設及維護；於申請接用時，其設計圖應送本局審查 

同意及通知接用戶且繳交費用後，始得施工。工程竣工後，經本局查驗合 

格，始得供應溫泉。但沿用既有用水設備者，得以現況圖替代之。 

供應溫泉期間，接用戶如需變更用水設備，應向本局申請改裝。但屬既 

有型式之修繕者，得免報本局審查。 

十六、 因接用戶之原因不能抄表時，除接用戶自行抄錄並通知本局水表指數， 以 

憑按實計算溫泉使用費外，該期用水量暫按前二期平均用水量推計，並於 

下次抄表時結算之。如連續二次無法抄表，由本局通知接用戶約期補抄，

屆時接用戶應給予必要協助。 

十七、 接用戶水表因故障或其他因素致不能正確顯示當期使用度數時，本局得按 

接用戶水表失效前正常用水期間之用水量，等比例推計當期用水量。 

無法依前項方式推計者，得按用水人口、用水時間及水表口徑流量或其他 

適當方法計算之。 

十八、 本局向接用戶收取之費用，如有短計或溢收，得於次期或次期以後之帳單 

補正，多退少補。接用戶接獲繳費通知後，如有疑問，得向本局申請複查。 

複查結果如經更正，尚未繳納費用者，由本局更換單據；如已繳納，併入 

次期或次期以後之帳單結算。 

十九、 接用戶應與本局簽訂服務契約，載明供需雙方之權利義務，並將本要點視 

為契約之一部分。 

前項服務契約，由本局另定之。 


